
领取高中等就学支援金的手续 

 

 

高中就学支援金（以下简称"就学支援金"）是由国家为符合条件的学生代付学费的制度。与贷款型奖学金

不同，无需偿还。新生需在 4 月和 7 月办理两次手续（7 月的手续每年均需办理）。 

 

补助对象条件 

○ 计算基准额（课税标准额×6%－市町村民税的调整扣除额；在政令指定城市居住时，调整扣除额按 3/4

计算）需低于 304,200 日元。 

年收入基准约为 910 万日元，但会根据抚养人数等条件变动。 

4 月申请按上年度金额审核，7 月申请按本年度金额审核。 

父母双方均有收入时，将合计计算。 

 

○ 在高中等学校的累计在学期限不得超过 36 个月。 

定时制及通信制课程为 48 个月。国立、公立及私立学校均适用此规定。 

 

若未在期限内提交申请或不符合补助条件，则需缴纳学费。学费分 4 期支付：全日制每年 118,800 日元，

定时制每年 32,400 日元，通信制每学分 330 日元。就学支援金需经审核，4 月申请的结果将于 7 月上旬（暂

定）通过学校通知。 

 

关于申请 

请在截止日期前通过以下任一方式申请： 

① 在线申请 

② 纸质申请表申请 

具体采用哪种申请方式，请咨询您所在学校的办公室。 

 

＜在线申请＞ 

使用学校办公室发放的登录 ID 通知书上记载的 ID 和密码，登录"高中等就学支援金在线申请系统"进行

申请。请按照画面指示及与登录 ID 通知书一同发放的操作手册进行申请。 

 

＜纸质申请表申请＞ 

 填写学校办公室发放的申请表，与"个人编号卡复印件等"一同提交给学校。 

 "个人编号卡复印件等"是指以下①或②的文件： 

①  记载有个人编号的以下任意文件的复印件： 

    ・个人编号卡背面 

    ・记载有个人编号的住民票等（※1） 

    ・个人编号通知卡（※2） 

※1  提交记载有个人编号的住民票等时，需为 3 个月内发行的文件，且需能确认保护者等的个人编号、

姓名、住址、出生日期以及发行市区町村的公章、发行日期。 

※2  个人编号通知卡已根据令和 2 年 5月 25日实施的数字手续法废止，但在满足以下任一条件时仍可

使用： 

    ・记载事项（姓名、住址、出生日期、性别、个人编号）无变更的情况 

    ・在法律实施前（令和 2 年 5月 25日前）已完成记载事项变更手续的情况 

◎提交可确认个人编号的文件且保护者等信息无变更时，在学期间可省略附加文件的提交。 

②  领取生活保护的家庭需提交生活保护领取证明书 

    ・生活保护领取证明书需为 3 个月内发行的原件。复印件无效。提交的原件不予退还。 

※使用上述②的证明文件申请时，下次申请时仍需提交生活保护领取证明书。 

※若无法提交①或②中任一文件，请咨询您所在学校的办公室。 

 

≪注意事项！≫ 

   申请就学支援金时需要基于收入的税务信息。若尚未完成税务申报，即使提交了个人编号也无法进

行审核。这可能导致结果通知延迟，因此请务必完成税务申报。 

中国語 



申请奖学金补助金的流程 

 

奖学金补助金（以下简称"奖学金补助金"）面向监护人全体（父母双方）的"都道府县民税所得割额"与"

市町村民税所得割额"合计金额为 0 日元（免税，以下简称"免税家庭"）或领取生活保护的家庭发放，用于支

付学费以外的教育相关费用，无需偿还。申请手续由监护人居住的都道府县每年 7 月统一受理。 

    支付金额（年额）为：生活保护受助家庭 32,300 日元，免税家庭全日制/定时制 143,700 日元，通信制

50,500 日元。 

    由于就学支援金与奖学金补助金属于不同制度，需提交证明所有监护人属于免税家庭的文件。另需存折复

印件以确认奖学金补助金汇款账户。 

 

此外，自令和 2 年度起，除常规申请外新增以下两项制度： 

① 新生提前支付：对令和 6 年度被认定为免税家庭的新生家庭，提前支付部分奖学金补助金。申请此制度需

另行办理手续。 

② 家计急变家庭支援：面向令和 7 年度非免税家庭中，因当年监护人全体收入骤减至免税家庭水平的家庭发

放补助金。仅不符合常规申请条件的家庭可申请。需提交申请书及以下 4类文件： 

1．收入骤减原因证明文件 

2．收入减少前证明：令和 7 年度课税证明书（全体监护人份） 

3．收入减少后证明文件（全体监护人份） 

4．全家健康保险证复印件或记载抚养人数的课税证明书 

咨询请联系学校或大阪府教育庁设施财务课（06-6944-6913） 

 


